关于马志坚投诉株洲奔狐百货实业有限公司未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调查询问书
（2025）芦社保调询第3号

株洲奔狐百货实业有限公司：
本中心近期收到马志坚的实名投诉，投诉内容为：“要求株洲奔狐百货实业有限公司补缴2018年8月至2019年11月本人工作期间未缴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提供依据及证明材料：1.投诉书；2.个人参保证明；3.劳动合同书（复印件）；4.工资发放相关证明；5.身份证明材料；6.离职审批表及调解协议书。
[bookmark: _GoBack]株洲市芦淞区社会保险服务中心根据马志坚提供资料核查，马志坚与株洲奔狐百货实业有限公司                    于2018年9月2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起止时间为2018年9月2日至2019年9月1日。根据湖南省人社一体化业务管理系统显示，马志坚在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无社会保险缴费记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六十条和《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第四条等相关文件规定，用人单位（缴费单位）、职工（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现向你单位下达本《调查询问书》，请对上述情况进行核实，并自公告之日起15日内书面回复，同时需提交相关证据：1.单位与马志坚签订的劳动合同书原件与复印件；2.马志坚在你单位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期间工资条及银行代发记录原件与复印件。以上书面材料复印件需加盖你单位的行政公章。若你单位逾期不按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本中心将按征缴流程将你单位欠费数据推送至税务部门征收应补缴的社会保险费用和滞纳金（具体金额以征收部门为准），并由税务部门依法处理。
本中心联系电话：0731-28580532
地址：株洲市芦淞区政务服务中心2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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